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财政局关于江西省汇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代理赣州市章贡区教育体育局学生钢木课桌凳项目
（项目编号：JXHC2019-ZG-G003）
投诉处理决定
                               区财购诉字〔2019〕2号
投诉人：江西锦贞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8MA38KF3J43
法定代表人：熊竟成  联系电话：13970057892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开发区经开大道1338号5#楼1136室江西锦贞科技有限公司
被投诉人1: 赣州市章贡区教育体育局
法定代表人：刘青山
地址：赣州市章江路16号
联系人:段先生 联系电话：0797-8199683
被投诉人2：江西省汇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00092907135M
法定代表人：姚僡
地址：赣州市章贡区新赣南大道1号中创国际城1号楼802-803
联系人：曾女士 联系电话：0797-5551926

投诉人对江西省汇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下称代理机构）代理赣州市章贡区教育体育局学生钢木课桌凳项目（项目编号：JXHC2019-ZG-G003，下称该项目）的质疑答复不服，于2019年6月4日向本机关进行投诉，本机关已依法受理，经依法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事项及请求：
投诉事项1： 
1． 多层板符合国家标准 GB18580《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 /T 5849《细木工板》，其中含水率（%）6.0-10.0，横向静曲强度、浸渍剥离性能、表面胶合强度试件数与合格件数比值为 100%，甲醛释放限量≤0.1mg/L 等 5 项检测结果符合以上要求的得 2 分;  
2． 学生课桌符合《QB/T4071》国家标准要求，其中翘曲度≤0.4mm、邻边垂直度≤1.0mm、平整度≤0.05mm、底脚平稳性≤1.0mm、人造板外观（内表干花湿花不超过板面的5%，表面应无鼓泡、龟裂、分层）、家具五金件外观、塑料件外观、木工要求、安全性、软硬质覆面理化性能（耐液性 10%碳酸钠、10%乙酸溶液 2h 不低于 1级，抗冲击高度 50mm 不低于 2 级）、喷涂层(耐盐浴 3%氯化钠溶液无变色失光，附着力不低于 3 级)、力学性能（桌面垂直静载荷、垂直冲击、桌腿跌落试验后无断裂、无松动、无变形）、甲醛释放量≤0.5mg/L等 13 项测试符合以上要求的得 3 分;  
3．学生课凳符合《QB/T4071》国家标准要求，其中翘曲度≤0.4mm、邻边垂直度为≤0.1mm、平整度≤0.06mm、底脚平稳性≤0.06mm、人造板外观（内表干花湿花不超过板面的 5%，表面应无鼓泡、龟裂、分层）、家具五金件外观、塑料件外观、 木工要求、安全性、软硬质覆面理化性能（耐液性 10%碳酸钠、 10%乙酸溶液 2h 不低于 1 级）、喷涂层(耐盐浴3%氯化钠溶液，无膨胀、鼓泡、剥落、生锈、明显变色和失光现象)、力学性能、甲醛释放量≤0.5mg/L 等13 项测试符合以上要求的得 3 分。
4．学生课椅符合《QB/T4071》国家标准要求，其中翘曲度≤0.4mm、邻边垂直度为≤0.1mm、平整度≤0.06mm、底脚平稳性≤0.06mm、人造板外观（内表干花湿花不超过板面的5%，表面应无鼓泡、龟裂、分层）、家具五金件外观、塑料件外观、木工要求、安全性、软硬质覆面理化性能（耐液性 10%碳酸钠、10%乙酸溶液 2h 不低于 1级）、喷涂层(耐盐浴 3%氯化钠溶液，无膨胀、鼓泡、剥落、生锈、明显变色和失光现象)、力学性能、甲醛释放量≤0.5mg/L 等 13 项测试符合以上要求的得 3分。 
5．讲台产品符合国家标准GB/T 3324《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GB 18584《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木工要求、人造板件外观、含水率≤8%、家具五金件外观、翘曲度、平整度、底脚平稳性、软硬质覆面（耐热冷循环、耐干热、耐划痕、耐液性、表面耐磨性、耐香烟灼烧、抗冲击）、桌类强度和耐久性（静载荷、垂直冲击、桌腿跌落）、桌类强度稳定性、甲醛释放量≤0.3mg/L 等测试符合以上要求的得 3 分。
6．产品主要用材钢管符合国家标准 QB/T 3832《轻工产品金属镀层腐蚀试验结果的评价》、 QB/T 3827《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乙酸盐雾试验（ASS）法》 ,产品通过乙酸盐雾连续喷雾 300 小时测试的得3 分。
7．中密度纤维板符合国家标准 GB 18580《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T11718《中密度纤维板》 ，其中含水率（%） 3.0-10.0、密度 0,65-0.75g/cm³、板内密度偏差、吸水厚度膨胀率、内结合强度、静曲强度、表面结合强度、甲醛释放限量≤3.5mg/100g 等 8 项测试符合的得 2 分。 
8．塑胶脚套符合国家标准GB 28481《塑料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其中邻苯二甲酸脂≤0.005%、重金属（铅、镉、铬、汞）≤5.0mg/kg、多环芳烃≤0.2mg/kg、多溴联苯（PBB） ≤5mg/kg、多溴联苯醚（PBDE） ≤5mg/kg等 5 项检测结果符合以上要求的得 1 分。
9．螺栓、抽芯铆钉、锁具、书包斗产品符合国家标准QB/T 3832《轻工产品金属镀层腐蚀试验结果的评价》、 QB/T 3827《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乙酸盐雾试验（ASS）法》 ,产品通过乙酸盐雾连续喷雾100 小时测试，镀层本身的耐腐蚀等级≧10 级。镀层对基体的保护等级≧10级，每提供一项得 1 分，最多得 4 分。 
10．五金件铰链、螺丝、三合一、拉手、导轨、脚垫产品产品符合国家标准GB/T3325-2017《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金属电镀层理化性能产品抗盐雾连续喷雾 160 小时，直径1.5mm 以下锈点≤20 点/dm²其中直径≥1.0mm≤锈点不超过 5 点（距边缘棱角 2mm 以内的不计）测试合格，每提供一项得 1 分，最多得 6 分。 
11．油漆符合国家标准 GB18581《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聚氨酯类涂料，面漆（60°）光泽＜80）。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550g/L，苯含量≤0.02%，甲苯、二甲苯、乙苯含量总和≤15%、游离二异氰酸酯(TDI、HDI)含量总和≤0.05%、卤代烃含量≤0.02%的得 1 分。 
12．产品主要用材钢板符合国家标准 QB/T 3832《轻工产品金属镀层腐蚀试验结果的评价》、 QB/T 3827《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乙酸盐雾试验（ASS）法》 ,产品通过乙酸盐雾连续喷雾 300 小时测试的得3 分。
13．胶粘剂符合国家标准 GB18583《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苯＜0.01g/kg，甲苯+二甲苯＜0.4g/kg，二氯甲烷、 1,2-二氯乙烷、 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0.5g/kg，总挥发性有机物≤5g/kg 的得 1 分。
14．塑粉产品符合 HG/T2006《热固性粉末涂料》国家标准，耐弯曲试验≥2mm 的得 1 分。 
15．封边条：产品符合国家标准QB/T 4463《家具用封边条技术要求》，耐干热性、耐磨性、耐开裂性、耐老化性、耐冷热循环性、耐光色牢度、甲醛释放量、氯乙烯单体、邻苯二甲酸脂、多溴联苯、多溴联苯醚等 11 项检测结果符合标准要求的得1 分。
事实依据：
1.GB是国家行业推荐标准，并不是强制性的。评审因素存在排他性、倾向性。不能确定是否优于基础产品质量参数要求或与项目实际采购需求存在关联性，设置与实际采购需求无关。
2.检测报告没有实质性检测项目技术参数，变相用检测报告作为加分项，违背相关法律法规。
3．评审因素中的评审依据指定特定的检测机构，难道其他具有资质的检测公司出具检测报告难道不具备真实性和有效性，检验报告应由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公司进行出具，根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公司且具有相应检测范围和检测标志出具的检测报告同样具有法律效应，能佐证加分项的技术参数和功能要求，项目采购的本质是采购货物的技术参数和使用功能，而不是采购特定检测机构，不能以检测机构否定技术参数功能客观存在，评审依据的设定不能超过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项目的评审依据具有排他性；
投诉事项2：
1．投标人提供所投各项产品详细的设计方案图纸（实物照片、效果图、结构图、安装示意图）须体现产品用材、工艺、人性化设计等因素，评标委员会根据优劣程度进行横向比较，最优的得3 分，相邻递减 1 分，最低得 1 分。
2．根据投标人所为本项目制定的项目实施方案（进度安排、质量保障措施、验收方案等），提供全面性、合理性、严谨性的项目实施方案，评委根据其方案中生产工艺流程、供货、安装计划、进度安排、所采取的质量保障措施、验收方案等内容，评标委员会根据优劣程度进行横向比较，最优的得 3分，相邻递减 1 分，最低得 1 分。
事实依据：
未按规定量化评审标准，如何界定优劣之分，本评审因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投诉事项3：
所投产品在国家认可金融保险机构投保课桌椅产品质量保证险、产品责任险、公众责任险， 每项险种累计赔偿限额均大于 2000万的得 5 分； 每项险种累计赔偿限额均大于 1000 万且小于等 2000 万的得 3分； 每项险种累计赔偿限额均大于 100 万且小于等1000 万的得 1 分。 保单范围覆盖：课桌椅，未提供或提供不全的不计分。 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提供在有效期内的保单凭证、对应保单发票、保单查询网址链接及查询结果清晰截图原件彩色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进行佐证，原件评标现场核查，未提供、提供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事实依据：
1.评分因素中内容条件应属于投标人义务和责任，不应作为评审因素。
2.分数过高权值不能实际反应采购需求。
投诉事项4：
投标人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以签订合同时间为准）实施同类似项目业绩，单项业绩大于等于 600 万元得 5 分； 单项业绩大于等于 300 万元但小于600 万元得 3 分； 单项业绩大于等于 100 万元但小于 300 万元得 1 分；单项业绩小于等于 100 万元得 0.5 分。 （只需提供一份合同业绩材料，不重复计分）。 评审依据：投标文件提供对应业绩的中标通知书、合同原件扫描件、网上中标公示截图、中标公示查询链接网址并加盖投标人公章进行佐证。原件评标现场核查，未提供、提供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事实依据：
本项目采购预算金额为100万，却要求300-600万的业绩，与采购需求不相适应，未准确反映采购需求，且排斥小微企业。具有倾向性和排他性。
投诉事项5：
投标人同时具备ISO900X： 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X:2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X： 2007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得 3 分。 
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提供证书扫描件、官网查询链接网址及查询结果截图并加盖投标人公章进行佐证。原件评标现场核查，未提供、提供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事实依据：
1.ISO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的体系标准，本项目采购的是国内的产品或服务，却要求使用国际标准，与实际采购需求不相适应。
2. 不属于行政许可证证书，且指定特定的证书或奖项，具有排他性、倾向性。根据江西省财政厅采购工作领导小组2018年对全省的招标代理专项检查工作发现，招标文件的条件设置对投标人有歧视待遇。部分系统集成类似项目仍将系统集成资质、高新企业证书、重合同守信用证书等非行政许可证书作为资格条件或评审因素。
投诉事项6：
投标人通过国家标准《商品售后服务评价系统》GB/T27922 五星级认证的得 2 分，五星级以下的得 1 分。 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提供证书扫描件、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址链接查询方式及查询结果截图并加盖投标人公章进行佐证。现场网上查询,属实方可计分，原件评标现场核查，未提供、提供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事实依据：
GB/T27922是国家行业推荐标准，并不是强制性的。此条款存在排他性、倾向性。不能确定是否优于基础产品质量参数要求或与项目实际采购需求存在关联性，设置与实际采购需求无关。
投诉事项7：
所投产品投标人须在 1 小时内响应，承诺 2 小时内赶到现场处理的且有售后服务人员 大于 5 人（含 5人）的得 2 分。承诺 4 小时内赶到现场处理且有售后服务人员大于 5 人（含 5人）的得 1 分。 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提供经营范围具有课桌或家具销售类的售后服务机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三证合一的提供 三证合一证明）、售后服务委托协议书及售后服务场地实物照片、售后服务人员开标截止前三个月有效的社保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进行佐证，原件评标现场核查，未提供、提供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事实依据：
1.上述评分因素排斥外地企业，且排斥小微企业，具有地域倾向性。
2.以现有社会交通水平，到达现场时间不合理。限定时间区间设置具有倾向性、排他性、唯一性。 
投诉请求：投诉人认为，本招标文件评标办法具有明显的不明确性和强烈的倾向性，本次招标结果应予以废除，并更改评标办法，重新招投标。
二、被投诉人答辩情况
1.被投诉人赣州市章贡区教育体育局未提交书面答辩材料；
2.被投诉人江西省汇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于 2019年6月10日提交书面《说明函》称：
1、招标公告发布期间，5月16日江西锦贞科技有限公司向我公司提出书面质疑，5月17日我公司依法予以受理，并于22日14:30在江西省汇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组织专家针对该公司质疑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论证，23日根据专家论证结果作出了书面答复并依照该公司要求以快递形式将其书面质疑答复送达其公司，同时将答疑公告一并发布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网址：http://www.jxsggzy.cn/web/jyxx/002006/002006002/20190523/483bfcaa-55b5-474c-9995-bd6aced760f4.html）。直至开标当天未收到任何质疑。
2、专家认为，投诉事项1.3.5.6.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才是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本采购项目“评分标准”是对采购项目的技术部分优于采购项目需求作综合考量，且都有三家或以上供应商满足条件，并不存在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的问题，招标文件明确规定满足技术参数和采购项目要求即可参加，故按原招标文件执行。
3、专家认为，投诉事项2，设计文字图纸包含实物照片、效果图、结构图、安装示意图；项目实施方案包含生产工艺流程、供货、安装计划、进度安排、所采取的质量保障措施、验收方案等内容，由评标专家依据各投标人提供的上述内容进行评审，不存在没有量化的问题，故按原招标文件执行。
4、专家认为，投诉事项4，招标文件已经对中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企业按照国家规定进行了价格扣除，也就是说扶持了中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企业，符合国家大力倡导的扶持中小微企业的宗旨，故按原招标文件执行。
经论证，本项目不存在歧视性、排他性、指定性。
三、审查情况
经本机关审理查明：
该项目招标公告发布期间，投诉人于5月16日向代理机构提出书面质疑。代理机构收到投诉人邮寄质疑函后，在开标前，在赣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新抽取评委专家，针对投诉人的质疑事项，对招标文件进行了论证，专家认为该项目招标文件不存在歧视性、排他性、指定性。于5月23日将专家论证意见邮寄给投诉人，直至开标当天未收到任何质疑，代理机构于5月29日下午14：30分（北京时间）在赣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行电子化公开招标。
本项目是面向全区中小学生及幼儿提供学习用的课桌凳，事关全区学生的身体健康安全，为使学校及广大家长放心，因此需要采购到更安全更环保更健康的产品。本项目“评分标准”是对采购项目的技术部分优于采购项目需求作综合考量，招标文件中要求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是作为佐证材料，且并未指定特定的检测机构。另经核实，该项目至少有三家或以上供应商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招标文件明确规定满足技术参数和采购项目要求即可参加，不存在排斥或限制潜在供应商的问题，招标文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的特定条件，但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规定，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形，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三条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投诉人认为招标文件的条款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但未向本机关提交充分的书面证明材料予以证明，投诉人的投诉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四、处理决定
[bookmark: _GoBack]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投诉人江西锦贞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诉。
该项目的政府采购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理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政府或赣州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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